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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消費商品經濟部

•建築材料、消防器材、兒童遊樂設施等內政部

•食品、化妝品、藥品、醫療器材等衛福部

•機動車輛及其零件交通部

•農林畜水產品、肥料、 飼料、農藥等農委會

•運動器材教育部

•電信終端設備、管制射頻器材等國家通迅傳
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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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式冷氣或箱型冷氣機冷氣能力71kW(含)
以下交貨驗收時，立約商應檢附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所核發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影本
或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即「國內產製商品合
格證書」或「輸入商品合格證書」，不得以
「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替代前述文件）影本
，需載明型號且須與契約標的之型號一致。

15

設備本體並需貼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
檢驗標識，標識號碼應與證書號碼一致。

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Certificate of the Type Approval of Product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證書號碼：                    號 
Certificate No. 

茲據                               申請型式認可，經審查結果符合

規定，准予認可（並使用檢驗標識 及識別號碼：              ）。其認可

事項如下： 
The application made by            for Type Approval of Product has been reviewed and 

found to be in compliance with related regulations. Therefore, approval is granted (with the 
Certification Mark      and Identification No.       ). Details of approval are as follows: 
 
申請人： 
Applicant 
地  址： 
Address 
產品種類名稱： 
Type / name of product 

一、商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二、中文名稱： 
Chinese name 

三、英文名稱： 
English name 

四、型    式： 
Type 

五、系    列： 
Series 

六、依據標準/日期： 
Standards / Date 

 
 

標準檢驗局或所屬分局發證 
This certificate shall be issued by the BSMI or its branches. 

本證書所載內容若有不符之處，以標準檢驗局系統登錄資料為主，查詢證書資料網址：
http://www.bsmi.gov.tw 
 
認可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Approval Date                (year)   (month)     (day) 
本證書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 
Expiration Date               (year)   (month)     (day) 
發證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Date of issue                 (year)   (month)      (day) 

TAF-05-01 

 
 

（查詢證書資料

QR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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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標題

驗收日期

交貨日期： 年 月 日 驗收日期： 年 月 日

一次交貨 分批交貨

□複驗

全乙批 第5批

購案資訊

採購契約

最後完成
交貨日期

交貨日期： 年 月 日

履約期限：6月30日 廠商交貨：6月25日
機關驗收：7月02日 →   驗收不合格

A：5天

A：7天

A：12天

限期改正：7月05日 →   廠商改正：7月12日
逾期天數

(7/2 〜 7/12) - (6/25 〜 6/30)
(7/5 〜 7/12)
(6/30 〜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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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與處置

人 地 事物時

若是延續性辦理驗收(前
有初驗、複驗、分段查
驗或部分驗收)，應先陳
述前次辦理結果。
若是抽驗：抽驗依據、
方法及結果。

27

驗收方式：
第1階段：清點數量、抽樣目視比對
第2階段：送檢驗機構測試
第3階段：個人驗收，經前開階段驗收合格後

，廠商於接到機關通知次日起40日
曆天內送交領用人辦理個別驗收。

付款辦法：機關驗收合格後，於接到廠商出具
之統一發票15日內支付價款。

28

分段
查驗

分段
查驗

驗收
紀錄

結算
驗收

付款

驗收方式：
第1階段：清點數量、抽樣目視比對
第2階段：送檢驗機構測試
第3階段：個人驗收，經前開階段驗收合格後

，廠商於接到機關通知次日起40日
曆天內送交領用人辦理個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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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查驗

分段
查驗

驗收
紀錄

結算
驗收

付款

分批
交貨

分批
驗收

分批
結算

分批
付款

交貨條件：分批交貨，共分3批。

分批
交貨

分批
驗收

結算
驗收

分批
付款

付款條件：分批驗收後付款。

彙總
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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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與處置

1、現場查驗及文件審查相符或不
符皆應註明。

2、驗收不符之情形應逐一列示。

過程與處置

1、現場查驗及文件審查相符或不
符皆應註明。

2、驗收不符之情形應逐一列示。

例：經丈量施工地板尺寸面積，與
竣工圖説尚符。

尺寸 丈量 尚符

數量 清點 相符

例：經清點1對1分離式冷氣機共12
組，數量與契約規範相符。

例：經查驗廠商提示之檢驗報告，
相關數值符合採購規範規定。

文件 查驗 符合

例：經測試機器之運轉，其效能符
合採購規範規定。

機器 測試 符合

36

ABC1

OPQ2

XY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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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於辦理最後一批驗收時，併彙整之前各批驗收
辦理結果之書面資料，列入驗收紀錄內，並由
最後一批之相關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上簽認
，並於相關欄位載明其負責驗收之範圍。

Ⅱ  由辦理最後一批驗收之相關人員，或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之曾參與本案驗收及監驗
之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上簽認，並於相關欄
位載明其驗收範圍以及已完成其他批次驗收之
事實。

Ⅲ由各批次驗收及監驗人員分別簽認。
37 38

表格標題

購案資訊

採購
契約

39

驗收時程

交貨日期： 年 月 日

減價收受核定日

40

價金結算

A

B
C

D
E = A + B - C - D

預算外收入
營業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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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定依「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漲跌幅
超過2.5%部分計算物價調整補貼款，假設某
工程案件之已知條件如下：
1、機關已付預付款為契約總價10%。
2、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表

3、110年3月施作總工程款為9,500,000元，契
約載明不予調整費用為760,000元。

96.66總指數109年12月開標當月

104.68總指數110年3月施作當月

110年3月物價調整補貼款如何計算41 42

驗收意見

43

參與簽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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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查封後，第三人未經執行法院允許，占
有查封物或為其他有礙執行效果之行為者，
執行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排除之。

45

廠商

學校

循強制執行法規
定撤銷強制執行

學校
附條件驗收-採購標的無權利瑕疵始完
成驗收及暫不給付查封標的之價金

不符部分非屬重要

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

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

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部分起算保固支付部分價金部
分
驗
收

甲機關以公開招標辦理內含特定成分之橡膠
製品10,000支之財物採購案，由Ａ廠商得標
，該契約規定驗收方式如下：
1、Ａ應於交貨前提供樣品十支，由甲抽取

其中二支送第三公信機構化驗其成分。
2、化驗結果如有一支不合格，視同全部不

合格。

3、Ａ對化驗結果不服時，得申請再驗，於
原送樣之十支中再抽取二支送請雙方合
意之第三公證機構化驗，如仍不合格，
則視同全部不合格，全案解約。

Ａ依約送驗，結果不合格，經再驗仍不合格
，甲即依約通知Ａ解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新臺幣150萬元。Ａ不服並主張驗收規定不
合理，機關主張係依契約規定辦理，乙既經
簽約，應不得抗辯。



2024/8/29

13

「

」

「 」
「 」

「 」

「
」 〇〇縣警察局採購勤務帽5000頂，契約規定立約

商應於決標後120天內(11月20日前)完成交貨。
驗收程序：
1、立約商完成採購標的製作，10月28日機關派員

至廠商存貨地點抽樣比對及抽樣送檢驗公司檢
測。

2、檢驗公司11月9日寄送合格測試報告，本案驗收
合格。

3、機關11月15日函通知廠商11月20日前配送勤務
帽至各單位，廠商於11月17日送達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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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送達〇〇警察局後勤科之勤務帽，於
拆箱後發現部分警徽縫合顛倒，爰通知廠商取
回全部採購標的重新檢查，截至11月20日止廠
商仍未完成交貨，機關主張自11月21日起依契
約規定按日計罰逾期違約金，廠商不服。

抽樣、比
對及送驗

檢驗公司檢
測合格報告

廠商完
成配送

54

機關通知驗
收合格，11. 
20前配送。

交貨期限

10.28

11.09

11.15

11.17

11.20發現
瑕疵

採購契約要項
第20點

55

契約變更

機關 雙方 廠商

採購契約要項
第21點

採購契約要項
第22點

56

契約變更

機關 雙方 廠商

#22,I,④ #22,I,⑥ #22,I,⑦ #22,I,⑯

採購契約變更或
加減價核准監辦
備查規定一覽表

契約變更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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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契約變更時機

基於公平合理原則之解釋，在工程採購方面
，應在「竣工」前；財物、勞務採購則應在
「報驗」前。「報驗」前

「竣工」前 「

」

58

59

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FIDI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nsulting Engineers)第13.1節

規定在工程司發出接收證書前，得為工
程契約變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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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要項第23點

61

契
約
之
轉
讓

原則

例外 機關書
面同意
機關書
面同意

公司分割
履行連帶保證
權利質權

公司分割
履行連帶保證
權利質權

轉讓
B

廠商
A

廠商

62

A
廠商

採購
機關

受讓 轉讓

63

採購
機關

B
廠商

A
廠商

64

採購
機關

B
廠商

A
廠商

概括承受本契
約之權利義務

同意負連帶履
之行契約責任

受讓 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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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讓

轉讓

65

採購
機關

B
廠商

A
廠商

受讓

C
廠商

C
廠商

66

採購
機關

B
廠商

概括承受本契
約之權利義務

同意負連帶履
之行契約責任

受讓 受讓

A
廠商

67

採購
機關

B
廠商

概括承受本契
約之權利義務

同意負連帶履
之行契約責任

受讓 受讓
資格條件

案例：

立約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
電信分公司申請轉讓契約予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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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

案例：新北市政府辦理「105年○○區內
免費接駁公車」採購案

招標機關主張：

申訴廠商履約所提供之 8 台乙類大客車中之
4 台車輛原非登記在申訴廠商名下，因而認定
申訴廠商有「轉包」之情事。

70

立約商主張：
申訴廠商於本案履前即已購入該4台車輛，
並取得佔有，僅因資金運用規劃等因素延遲
履約期間方完成過戶登記程序。又由申訴廠
商提供之駕駛員薪資資料可知，駕駛員均為
申訴廠商所僱傭以履行本案之員工。據此，
申訴廠商應履行之標的，均由申訴廠商自行
履行，並未交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與轉包
之情形有別。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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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增加 成本減少

機關負擔 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73

案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採購「3D
整合彈道辨識系統IBIS TRAX-HD3D
維護」。

招標方式：依#22,Ⅰ,④限制性招標議價

廠商：A  Electronics  Forensic Technology  Inc., Canada

決標金額：新台幣588萬元(含稅)

74

稅捐：按契約總金額繳納稅捐

75

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業稅

廠商在台有固定營業場所

廠商在台無固定營業場所

開立統一發票

機關付款前代扣繳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9條
所得稅法第25條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
營利事業，其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依同法第九十八
條之一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
人扣繳者，按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扣取百分之二十。

所得稅法第98-1條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
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
租機器設備等業務，其成本費用分
攤計算困難者，不論其在中華民國
境內是否設有分支機構或代理人，
得向財政部申請核准，或由財政部
核定，國際運輸業務按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營業收入之百分之十，其
餘業務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業
收入之百分之十五為中華民國境內
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76

假設廠商未稅收入為X
X+X*5%+X*20%=5,880,000
X=4,704,000

依所得稅法第25條，按15%計營利事業所得額

X+X*5%+X*15% *20% = 5,080,320
5,880,000 – 5,080,320 = 79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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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招標 開標 履約

78

招標

開標

履約

「 」

79

履約保證金 付
款

保固保證金

80

決標
驗收
合格

保固
期滿

(保證廠商依契
約規定履約)

(保證廠商履
行保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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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1

2

3

184977@mail.bot.com.tw

83


